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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47        股票简称：帝龙文化       公告编号：2017—035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

五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5月14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

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6人，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

的前提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 

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董事会提议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届董事会提名姜飞雄、余海峰、姜丽琴、林惠春、

毛时法、寿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毛时法、寿邹为独立董事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他董事候选人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提名的公司董事

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

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选举将分别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0日 



 

 2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姜飞雄先生：1964 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临安市慈善总

会常务理事、临安市工商联副主席。2007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2013 年

5 月至今兼任本公司总经理。兼任全资子公司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浙江帝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浙江帝龙新材

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同时兼任浙江帝龙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姜飞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34%，通过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制

公司股份 11.50%，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余海峰先生：1972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美生元下属子公司苏州奇思妙想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香港帝龙娱乐有限公司董事。同时兼任

北京聚力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北京聚力互信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新聚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聚乐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聚力视游网络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 年 9 月至今任天津乐橙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法定代表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 年 9 月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余海峰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30,436,3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2%，

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除此之外，余海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姜丽琴女士：1963 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2007 年 4 月至 201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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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任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监事，2007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10 月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目前兼任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永孚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姜丽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5,000,000 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姜飞雄先生的

姐姐，与姜飞雄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惠春先生：1961年出生，教授。兼任盛景网联股份有限公司培训讲师/管

理咨询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授。1984年-1992年湖南商学院讲师、

副教授、系副主任；1992年-2006 先后任创智软件园有限公司副总裁、创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南创智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

-2009年任日本创智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2006-2010年中软国际（HK0354）

集团副总裁，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工程研究院特聘教授；2011年-2016年清华大学

紫荆创新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2016年 9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林惠春先生目前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毛时法先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

民建会员、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委员。曾任杭州金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浙

江天孚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董事；浙江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

杭州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12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兼

任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毛时法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毛

时法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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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寿邹先生：1976年出生，硕士，经济师，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曾任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

高级经理，现任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5年11月至今

任公司独立董事，目前兼任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太子龙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非上市），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杭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寿邹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寿邹先

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